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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優化電子消費卡未成人士之領取方法 
 

新冠肺炎抗疫期間，特區政府為振興經濟，刺激內需，保障巿民的生活，3 月中旬

推出「消費補貼計劃」，合資格的居民獲發電子消費卡，並於 4 月上旬宣佈將發放第二

期的消費卡補貼，自動追加金額，此舉讓到受疫情影響生活的市民緩解經濟壓力。然而，

有部份符合經濟條件，但無法滿足領取方法的未成年人，期望能夠有措施協助申請。 
 
    在領取消費卡的條款下，未成年人需要有澳門居民身證之父母作為監護人代領，並

需要父母親身到登記點領取，如未符合上述條件，未成年人則無法領取到消費卡。社區

上有部份家長在外地工作，子女留澳照顧，由於疫情關係，此期間無法回到澳門；亦有

一些單親家庭，監護人一方並非本澳門居民，這些的情況下，未成年之子女則無法享受

是次惠民措施。 
 
    就上述特殊情況，建議部門能夠增加協助措施，可以讓未能回澳之父母能夠授權其

他親屬為未成年人士領取消費卡，以及為單親家庭、而監護人不是本澳居民的未成年人

提供酌情處理方法。消費補貼此刻協助市民共渡時艱，不排除未來政府會繼續推出類似

的惠民措施或經濟成果分享政策，期望以優化領取措施，讓每個合資格的市民都能夠受

惠。 


